
厦门市人民政府文件
厦府〔２０２２〕１０３号

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

２０２２－０１安置型商品房地块等９宗

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方案的批复

市资源规划局:

你局«关于２０２２－０１安置型商品房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

出让方案的请示»(厦资源规划协〔２０２２〕２１号)、«关于２０２２－０２

安置型商品房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方案的请示»(厦资源

规划协〔２０２２〕２５号)、«关于２０２２－０３安置型商品房地块国有建

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方案的请示»(厦资源规划协〔２０２２〕２７号)、«关

于２０２２－０４安置型商品房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方案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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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示»(厦资源规划协〔２０２２〕２３号)、«关于２０２２－０５安置型商品

房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方案的请示»(厦资源规划协

〔２０２２〕２８号)、«关于２０２２－０６安置型商品房地块国有建设用地

使用权出让方案的请示»(厦资源规划协〔２０２２〕２９号)、«关于２０２２

－０８安置型商品房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方案的请示»

(厦资源规划协〔２０２２〕１９号)、«关于２０２２－０９安置型商品房地块

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方案的请示»(厦资源规划协〔２０２２〕２６

号)、«关于２０２２－１０安置型商品房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

方案的请示»(厦资源规划协〔２０２２〕２４号)收悉.

经研究,同意位于海沧区０５－０６马銮湾西片区学园路与东瑶

路交叉口西南侧地块(编号:２０２２－０１)、同安区１２－１４西柯北片

区通福路与纵十二路交叉口西北侧地块(编号:２０２２－０２)、同安区

１２－１５西柯南片区美社路与滨海西大道交叉口西南侧地块(编

号:２０２２－０３)、同安区１２－１５西柯南片区美山路与滨贤中路交叉

口西北侧地块(编号:２０２２－０４)、翔安区１３－１５南部新城片区鸿

翔北路与鸿翔东路交叉口东南侧 A１地块(编号:２０２２－０５)、翔安

区１３－１５南部新城片区鸿翔北路与鸿翔东路交叉口东南侧 A２

地块(编号:２０２２－０６)、湖里区０６－１１五通－高林片区马莲路与

金华路交叉口东南侧地块(编号:２０２２－０８)、同安区１２－１２洪塘

北片区龙泉路与十一中路交叉口东北侧五显地块(编号:２０２２－

０９)、同安区１２－１２洪塘北片区龙泉路与十一中路交叉口东北侧

洪塘地块(编号:２０２２－１０)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方案.现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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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事项批复如下:

一、同意你局报送的上述地块规划设计条件.

二、上述地块的竞买人资格、出让金底价及竞价事项、出让金

支付方式、土地移交、出让年期、开竣工时间、项目配套、转让及处

置、开发建设等相关事项及要求按你局提出的方案办理.

三、上述地块出让工作由你局主持,市土地发展中心承担具体

工作,出让全过程由市公证处进行公证.

接文后,请按规定程序开展上述地块出让的各项工作.

厦门市人民政府

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１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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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抄送:湖里区政府,海沧区政府,同安区政府,翔安区政府,市土地发展中
心.

　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２日印发　


